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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释人员遇困境
安置帮教解难题

建安区司法局
将安置帮教工作落到实处

本报讯（记者 张汉杰 通讯员
刘洁）“感谢司法所！我一定会安
分守己，尽快适应社会，踏踏实实生
活。”10 月 14 日，一名刑满释放人员
向建安区司法局桂村司法所表达谢
意。

“我是真的没办法了，没吃没喝
没住所，父母也不在了，连个相互照
应的人都没有……”近日，一名刑满
释放人员来到建安区司法局桂村司
法所寻求帮助。该司法所所长刘杰
一边安抚其情绪，一边耐心倾听其
诉求。

了解详情后，刘杰迅速协调多
方力量，为他找到住所，并提供被
褥、米、面、油等生活物资，为他解了
燃眉之急。随后，刘杰又就近为他
安排了合适的工作，帮助他尽快适
应社会。

据悉，建安区司法局始终坚持
将安置帮教工作落到实处，走进安
置帮教对象的内心，解其所忧，耐心
沟通，鼓励其树立重新生活的信心，
使其更好地回归社会，做一个对社
会有益的人，从而有效预防再犯罪
风险，有力地维护了基层社会的和
谐稳定。

转账之前未核实
他被“女儿”骗了

10月19日至25日市区110警情

10 月 19 日至 25 日 ，许昌市公
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
类报警求助和咨询 5228 起，具体情
况如下。

1. 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10 月 12
日至 18 日下降 4.3%，不法分子多以
网上刷单为由诈骗，有些冒充客服
人员诈骗。

2. 交通事故数量较 10 月 12 日
至 18日下降 66.1%。

【警方提醒】向陌生账户转账，
一定要先核实确认，否则容易落入
诈骗陷阱。魏都区五一路街道办事
处一居民转账前未核实，结果被假
女儿骗走4万余元。

该居民有一个女儿，正在外地
上大学。10月13日，他接到女儿
发来的QQ信息，说学校邀请知名大
学教授办培训班，名额有限。女儿
还把老师的QQ号码发给他，让他联
系报名。

因怕耽误孩子学习，他就添加
这个QQ号码，简单沟通后，按照对
方的要求向指定账户汇款 4 万余
元。汇款后，他打电话给女儿，却被
告知女儿的QQ号码被盗了。

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有一个原则
是“三不一多”，即“未知链接不点
击、陌生来电不轻信、个人信息不透
露、转账汇款多核实”。

对此，市民须牢记，遇到亲戚、
朋友、同事、领导等突然通过社交软
件提出借钱、汇款等请求的，尤其是
要求转账至第三方陌生账户或直接
支付款项的，要先通过电话或当面
确认。

（董全磊 文彦红）

□ 记者董全磊通讯员张汇涛

男子拨打 110，只说了一句话。虽
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，但禹州市公安
局民警不轻视。昨日，记者从该局获
悉，该局民警从一句话出发，尽心尽力
处理好警情，成功劝导一名轻生男子，
以实际行动彰显了“人民公安为人民”
的责任与担当。

【身边的事】
10 月 16 日 19 时 15 分许，禹州市公

安局 110 指挥中心的电话铃声突然响
起。“110 吗？我不想活了！”接警员拿
起 话 筒 ，里 面 传 出 一 名 男 子 的 声 音 。
随即，电话被挂断。接警员回拨，想要
询问详细情况。可是，对方的电话一
直关机。

接警员仔细回想报警人的语气，

从其低沉无力的声音中判断不像是在
闹着玩儿，遂按照“疑警从有”的原则，
将情况汇报给指挥长和带班民警，并
立即启动重大警情处置预案。

按照部署，民警从报警人的手机
号码入手，迅速查明报警人系冯某，今
年 50 岁，家住禹州市古城镇某村。该
局古城派出所民警根据 110 指挥中心
提供的信息，迅速赶到冯某所在的村
庄进行查找，成功找到情绪低落的冯
某。

民警苦口婆心劝说，冯某情绪稳
定后道出了轻生的原因。原来，冯某
平 时 因 家 庭 琐 事 ，与 妻 子 关 系 紧 张 。
近几日，夫妻二人又因琐事接连发生
口角。冯某厌恶了这种无休止争吵的
生活，感到活着没意思，便有了轻生的
念头。

民警陪冯某坐下，耐心对其进行

心理疏导，劝其切勿一时想不开。在
民警的劝说下，冯某最终放下思想包
袱，表示会珍惜生命，不会做傻事。

劝完了冯某，民警又开始做其家
人的思想工作，提醒他们多关注冯某
的思想动态，一家人平时多沟通。经
过民警的努力，冯某一家人均表示，以
后 勤 交 流、放 宽 心 ，尽 量 不 为 小 事 生
气。对民警的付出，他们看在心里，再
三表示感谢。

【警方提醒】
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一帆风顺，

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
折。可是，生命只有一次，不管是谁，
都不能因一时冲动、一时不如意而采
取轻生等极端的做法。人活着，不能
只考虑自己，还要多想想家人。

买了1000只鹅苗全部死亡
法院判决解除购销协议

美好生活
民法典相伴

五旬男子因琐事轻生
禹州民警帮其解心结

10月12日，许昌市司法局组织开展“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”普法宣传志愿服
务活动，切实让《民法典》走到群众身边，走进群众心里。图为当日，普法志愿者向
群众宣传《民法典》。 朱新宇 摄

马会娟（禹州市人民法院火龙法庭庭长）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620条规定，“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

检验期限内检验。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，应当及时检验。”本案中，原告应当及时
对鹅苗的质量进行检验，原告接受被告送的鹅苗并购买的行为，视为对已购买的
鹅苗质量进行了检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604条规定，“标的物毁损、灭失的风险，在标的物
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，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，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
另有约定的除外。”因原、被告签订的鹅苗购销协议中约定“成活率超过95%，达不
到以补苗为主”，即被告具有保证鹅苗成活率超过95%，若鹅苗大批量死亡则免费
为原告补苗的合同义务，故标的物损毁、灭失的风险未转移至原告。被告延迟履
行该项义务至鹅苗全部死亡，合同目的已无实现，可依法解除合同。

至于被告在鹅苗购销协议中约定的“原告不得要求退款”条款，符合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497条规定的“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
任、加重对方责任、限制对方主要权利”的情形,应属无效。

最终，鉴于原、被告均未提供证据证明鹅苗死亡的原因，依照公平原则，法庭
确定双方各自承担50%的责任。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吕
海龙）小伙儿花几万元买了 1000 只鹅
苗，本想通过饲养创业致富，可没想到
买来的鹅苗 20 多天竟全部死亡。小伙
儿以鹅苗质量问题为由告上法庭，要
求卖家退钱。10 月 26 日，记者从禹州
市人民法院获悉，此案已宣判。

小谢现年 35 岁，今年 2 月份经过
网上查询和咨询好友，选定农业饲养
项目，准备大干一场。3 月 5 日，小谢
以每只鹅苗 34 元的价格与禹州市某家
禽销售公司签订了购销协议，购买鹅
苗 1000 只，支付货款 34000 元。在协
议中，双方约定：鹅苗质量、数量以小
谢现场验收签字为准，一旦出厂即视
为合格。鹅苗在运输途中所有的伤亡
由该家禽销售公司承担；该家禽销售
公司免费为小谢搭建鹅棚使用，免费
提供饲养设备，免费提供技术指导；鹅
苗成活率超过 95%，达不到以补苗为
主（如出现大面积死亡以补苗为主），
小谢不得要求退款；该家禽销售公司
以每公斤 32元的价格收购成年肉鹅。

签完协议的小谢干劲儿十足，布
置 饲 养 场 地 ，等 着 接 收 鹅 苗 。 3 月 9
日，鹅苗送达。3 天后，鹅苗陆续死亡，
随行的该家禽销售公司技术人员现场
收取兽药款 10800 元，对鹅苗进行治
疗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3 月底，鹅苗全
部死亡。其间，该家禽销售公司一直
说补苗却始终未补。

今年 9 月，小谢以鹅苗质量问题为
由将该家禽销售公司告上法庭，要求
解除鹅苗购销协议，退还货款和兽药
款。

受理该案后，禹州市人民法院火
龙法庭详细梳理案情，核对双方证据，
归纳双方争议焦点，依法审理该案，判
决小谢与该家禽销售公司解除购销协
议，该家禽销售公司返还小谢货款、兽
药款 22400 元。

■ 法官说法

■ 相关新闻

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


